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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关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联络员工作制度的通知

南曹乡、各街道办事处、金岱园区、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全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加强全区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工作统筹协调，构建工作激励机制，推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工作顺利开展，现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络员工作制度，

通知如下：

一、联络员组成

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络员（以下简称“联络员”）由全区

各单位指定，原则上由各单位信用体系建设主办科室负责人担任。

二、联络员主要工作职责

文件



（一）协助本单位分管领导做好本单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相关工作。

（二）负责参加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业务培训，落实具

体工作任务。

（三）负责本单位与区信用中心的沟通协调，及时向本单位

主要领导汇报全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情况，定期向区信用中心反

馈本单位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情况和动态。

（四）推动本部门、本行业建立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档案，归

集、整理信用信息；做好联合激励、联合惩戒信息的接受、应用

和反馈工作；及时做好异议信息、投诉信息的受理、落实、移出

等工作。

（五）配合区信用中心做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调研、检

查、考核等工作。

（六）对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三、联络员工作制度

（一）培训制度。培训会由区信用中心根据工作需要组织，

参加单位按照实际需要确定。主要培训内容：提高联络员对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重大意义的认识，了解和掌握信用体系建设新动态，

学习信用体系建设专业知识，提高业务工作能力。

（二）信息反馈制度。联络员要全面掌握本单位本系统信用

体系建设工作情况，及时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动态、工作

经验、存在问题、意见建议等信息报送区信用中心。



（三）考评制度。区信用中心每年组织对联络员工作进行考

评，考评主要内容为联络员信息报送、会议落实及工作开展情况；

考评结果通报联络员本人所在单位。

各成员单位请于 2019年 10月 14日前将联络员名单及联系

方式报区信用中心，纸质版需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送至区发

展改革和统计局 522房间，电子版发至邮箱 gcqxyfw@126.com，

联络员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动。确因工作变动等原因需要调整

联络员的，请将调整情况及时告知区信用中心，并做好联络员之

间的工作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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